附件
山东省级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涉及县级审批局（部）事项清单（2021版）

	序号
	主管部门
	改革事项
	许可证件名称
	设定依据
	审批层级和部门
	改革方式
	具体改革举措
	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	备注
	涉及领域

	
	
	
	
	
	
	直接取消审批
	审批改为备案
	实行告知承诺
	优化审批服务
	
	
	
	

	3
	省住房城乡建设厅
	供热经营许可证核发
	供热经营许可证
	1.《山东省供热条例》（2014年3月通过，2018年9月修正）第十七条
2.《山东省供热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第四条
	市、县级行政审批服务局
	
	
	
	√
	1.精简申报材料，实行电子化申报和审批。
2.推进信息共享，对能够实现信息共享的企业信息、公民信息、专业技术职称、社保缴纳等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。
	1. 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通过信息公示、抽查、抽验等方式，综合运用提醒、约谈、告诫等手段，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公开结果。
2.加强信用监管，鼓励社会监督，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。
	
	城市管理

	4
	省住房城乡建设厅
	燃气供应许可证核发
	燃气供应许可证
	《山东省燃气管理条例》(2003年9月通过，2016年3月修正)第十七条
	市、县级行政审批服务局
	
	
	
	√
	1.精简申报材料，实行电子化申报和审批，对达到气源、人员、资金等条件的，可先予容缺受理。

2.将审批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减至10个工作日。

3.推进信息共享，对能够实现信息共享的企业信息、公民信息、专业技术职称、社保缴纳等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。
	1.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公开结果。
2.通过审批后定期核查、指导行业协会自查、信用评级、建立违规企业名录和违法经营者黑名单等事中事后监管方式，完善常态化监管机制，提高监管水平。
	
	城市管理

	5
	省交通运输厅
	城市公共汽（电）车客运经营（含线路经营）许可
	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
	《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》（2010年11月通过，2020年11月第四次修正）第二十一条
	市、县级行政审批服务局
	
	
	
	√
	1.将审批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减至15个工作日。
2.指导市、县积极推进特许经营机制改革，简化、完善行政审批程序。
	1.建立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制度，并定期对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进行监督检查。
2.建立运营企业服务质量评价制度，定期对运营企业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价并向社会公布。
3.建立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投诉受理制度并向社会公布。
	
	交通运输

	6
	省交通运输厅
	使用浮桥或载客十二人以下船舶从事水路运输经营许可
	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
	《山东省水路交通条例》（2016年9月通过，2020年7月修正）第二十七条、第二十八条、第二十九条
	省、市、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市、县级行政审批服务局
	
	
	
	√
	1.将审批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减至15个工作日。
2.实现办理审批“最多跑一次”。
	1.分级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对诚信状况差、投诉举报多、受处罚警告多的经营主体提高抽查比例。
2.每年开展国内水路运输年度核查，将其纳入全覆盖范围，检查发现不具备经营许可条件的依法及时处理。
	
	交通运输

	9
	省市场监管局
	 食品小作坊、小餐饮登记
	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登记证
	《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》（2017年1月通过）第十条
	县级行政审批服务部局
	
	
	
	√
	1.精简申报材料，营业执照、申请人身份证明等能够内部共享、在线核验的可提供电子证照，申请人无需提供纸质复印件。
2.将审批时限由15日压减至10日。
	小作坊：
1.落实安全主体责任，日常监督检查全覆盖。
2.推动实施地方标准《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规范》，规范小作坊生产过程和食品标签标示。
3.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生产加工行为。
小餐饮：
1.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，开展日常监督检查，依法查处违法行为。
2.全面落实“亮证经营、安全承诺、场所清洁、原料查验、单据留存、操作规范”六项要求，推进小餐饮规范提升。
	
	食药卫健



